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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榕政办规〔2025〕4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进一步规范城区共享单车管理工作的意见

福州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

各委、办、局（公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区共享单车（不含共享电动自行车,

下同）管理，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维护城市容貌干净整洁，

按照“属地管理、总量控制、奖惩依规、竞争有序”的原则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配额管理

1.总量控制。依据市场需求、停放设施承载能力、道路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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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利用效率等因素，由市城管委组织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在每

年第四季度确定下一年度福州市五城区共享单车投放总量。

2.配额管理。依据企业经营能力和上一年度停放秩序整

理、车辆运营维护、应急任务保障、守法守信经营、运营服务

评价、车辆使用周转等因素，市城管委每季度对企业履行相关

政策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确定各企业在下一季度的共享单车投

放配额。

3.标识监管。由市城管委组织实施，对企业运营车辆实行

贴标识管理，每部车辆标识码需与车架码、车锁码对应。未贴

市城管委制作的共享单车标识码的车辆，不得在福州市五城区

投放运营。共享单车监管平台建成后，车辆标识码转化为电子

标签。

二、秩序管理

1.负面清单。市城管委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依据道路交

通拥堵情况，共同确定福州市五城区共享单车禁止停放区域。

五城区政府对共享单车禁止停放区域实行负面清单管理。

2.运维调度。企业应当组建专门维护管理队伍，加强日常

巡查，及时整理乱停放车辆，清理挤占人行道、盲道、绿化带

等非共享单车停放区域内的车辆，疏导区域过渡集中车辆；及

时调度区域潮汐车辆以及需要采取应急调度措施的车辆；及时

收回故障车辆，确保车辆使用安全。鼓励共享单车企业共同委

托第三方企业（如环卫保洁企业）参与车辆维护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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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停放监管。对于企业投放车辆不科学、未及时整理随意停

放的车辆，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法处置。

三、用户管理

1.信用记录。企业应建立共享单车用户信用管理制度，对

于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机动车道、高架桥、隧道等严重影响公共

安全区域的用户，记入信用记录。

2.文明宣传。市城管委、市交通局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

等相关部门和五城区政府，会同市委文明办开展多种形式宣传

教育活动，引导广大市民文明骑行、规范停放。

四、信息管理

1.监管平台。市城管委会同市数据管理局建设共享单车监

管平台，及时导入企业运营信息，利用科技、数据信息指引企

业投放数量、投放区域，监管车辆停放秩序。

2.电子围栏。鼓励企业在全市共享单车停放区域实施电子

围栏技术。

五、部门监管

1.联席会议。市城管委牵头组织五城区政府、市数据管理

局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和

共享单车运营企业，每月召开一次例会，协调和指导开展共享

单车管理工作。会议可采取办公会、现场会等形式召开。

2.加强巡查。五城区政府要建立和完善日常巡查通报机

制，实时将车辆停放秩序、运维管理巡查情况通报给各运营企

业，并向市城管委报备，督促运营企业落实主体管理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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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规范管理。在我市五城区投放运营共享单车的企业应于每

月 5日前将上月在本市五城区运营单车数量、投放区域、运维保

障措施及运维人员名单、联系方式等运营信息报送市城管委。

4.限制投放。对乱停乱放问题严重、线下运营服务不力、

经督促后仍不采取有效整改措施的运营企业，由市城管委向其

通报相关问题，并相应扣减投放车辆配额。

六、文件有效期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，《福州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转发市城管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区共享单车管理工

作意见的通知》（榕政办〔2018〕14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5年 3月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年3月28日印发


